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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河

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河南新野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以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野纺织”或“发行人”）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平安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

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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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债券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

称“本期债券”或“本期公司债券”）。 

二、批复文件：经证监许可【2011】1827 号文件批复公开发行。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1 新野 01（112081） 

四、发行主体：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五、发行规模：3 亿元人民币。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品种和期限：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利率：7.10% 

九、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十、起息日：2012年4月25日 

十一、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

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二、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三、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

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

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

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四、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十五、发行时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七、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调整负

债结构。 

十八、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十九、质押式回购安排：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 AA，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的

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15年度内，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正常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未发生受托管理人变动情况。 

 



 

第三节 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ENAN XINYE TEXTILE CO.,LTD 

法定代表人：魏学柱 

设立日期：1994年4月24日 

注册资本：51,975.84万元 

实缴资本：51,975.84万元 

首次上市日期：2006年11月30日 

股票简称：新野纺织 

股票代码：002087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15号 

邮编：4735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许勤芝 

电话：0377-66221824 

传真：0377-66265092 

所属行业：C17制造业-纺织业 

经营范围：棉纺及棉织品，服装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组织机构代码证：17680241-0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1、公司设立及名称变更情况 

1994 年 3 月，经河南省南阳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宛改股字[1994]第

24 号文）批准，在对原新野棉纺厂进行整体改制的基础上，以新野棉纺织厂为

发起人，采取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河南新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

身），设立时股本总额 5,146 万元。其中，以新野棉纺织厂经评估确认的与棉纺、

棉织、动力、运输等纺织业务相关的全部经营性资产 3,669.60 万元，按照 1:1 的

比例折为 3,669.60 万股，作为国家股入股，占股本总额的 71.31%；向社会法人

按照每股 1 元的价格定向募集 860 万股社会法人股，占股本总额的 16.71%；向

内部职工按照每股 1 元的价格定向募集 616.40 万股内部职工股，占股本总额的

11.98%。1994 年 4 月 24 日，公司完成工商登记。 

发行人设立时股东及股权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新野县国资局 3,669.60 71.31 

2 内部职工 616.40 11.98 

3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310.00 6.02 

4 河南新野新龙纺织有限公司 150.00 2.91 

5 湖北省襄樊市第一针织厂 100.00 1.94 

6 湖北省襄樊市床单厂 100.00 1.94 

7 武汉市纺织工业经销公司 100.00 1.94 

8 南阳市棉麻公司 50.00 0.97 

9 河南省新野县水泥厂 50.00 0.97 

合计 5,146.00 100.00 

1996 年 12 月，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关于河南新野纺织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重新确认的批复》（豫股批字[1996]89 号文）对公司的设立行为重新确

认，认定公司符合《国务院关于原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国发[1995]17）号等文件的规定。1996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进行了注册登记，公司名称变更为

河南新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5 月 28 日，公司 200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改议案，



 

公司名称由河南新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 2001 年 11 月 8 日在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 

2、股东名称变更 

1995 年 3 月，公司股东河南省新野县水泥厂更名为河南光达水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04 年再次更名为河南光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4 月，

公司股东湖北省襄樊市第一针织厂更名为湖北襄樊亚奇针织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3 月，公司股东湖北省襄樊市床单厂更名为襄樊鹤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2000 年股权转让 

2000 年 9 月 7 日，南阳市棉麻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50 万股转让给新野县汇

丰有限责任公司；2000 年 9 月 8 日，湖北襄樊亚奇针织股份有限公司和襄樊鹤

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将各自所持有的公司 100 万股转让给河南省新野县棉

麻集团公司；2000 年 10 月 7 日，武汉市纺织工业经销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100

万股转让给南阳飞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2000 年 10 月 21 日，河南新野新龙纺

织有限公司将其持有公司的 150 万股转让给南阳飞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更名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新野县国资局 3,669.60 71.31 

2 内部职工 616.40 11.98 

3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310.00 6.02 

4 南阳飞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250.00 4.86 

5 新野县棉麻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3.89 

6 新野县汇丰有限责任公司 50.00 0.97 

7 河南光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0.00 0.97 

合计 5,146.00 100.00 

4、2001 年内部职工股清理 

经新野纺织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内部职工股超比例部分予

以清理。2001 年 3 月，经公司全体内部职工股股东授权，公司工会与新野县汇

丰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内部职工股股权转让协议》，将其超出国家规定的 488.40

万股内部职工股（占总股本的 9.49%）全部转让给新野县汇丰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新野县国资局 3,669.60 71.31 

2 新野县汇丰有限责任公司 538.40 10.46 

3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310.00 6.02 

4 南阳飞龙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250.00 4.86 

5 新野县棉麻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3.89 

6 内部职工 128.00 2.49 

7 河南光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0.00 0.97 

合计 5,146.00 100.00 

注：2002 年 3 月，中共新野县委、新野县人民政府印发《新野县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对新

野县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决定不再保留新野县国资局，其职能并入新野县财政局，公司控股

股东名称随之变更为新野县财政局。 

2002 年 11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出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河南新野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股批准发行托管和清理确认情况的函》（豫政函[2002]72 号）

对公司内部职工股的清理情况进行了确认。 

5、2003 年转增及送红股 

2003 年 6 月，根据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5,146 万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总股本增至 10,292 万股。 

6、2006 年转增及送红股 

2006 年 6 月，根据 200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10,292 万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总股本增至 15,438 万股。 

7、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6】115 号文批准，新野纺织于

2006 年 11 月 17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采取网下向询价

对象配售和网上以资金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8,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 5.19 元，

募集资金 41,52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38,820.96 万元，2006

年 11 月 30 日新野纺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完成后，新野纺织注册



 

资本为 23,438.00 万元，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流通 A 股 15,438.00 65.87 

国家持股 11,008.80 46.97 

其他法人持股 4,045.20 17.26 

内部职工股 384.00 1.64 

无限售流通 A 股 8,000.00 34.13 

发行股份 8,000.00 34.13 

总股本 23,438.00 100.00 

注：上表中发行股份 8,000 万股中的 1,600 万股为网下发行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3

个月，至 2007 年 3 月 1 日起解除锁定。 

8、2009 年资本公积转增 

2009 年 5 月 27 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即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23,438.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 股。方案

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23,438.00 万股增加到 28,125.60 万股。 

9、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538 号）

批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9,00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起上市，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 37,125.60 万股，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流通 A 股 22,211.25 59.83 

无限售流通 A 股 14,914.35 40.17 

总股本 37,125.60 100.00 

10、2010 年资本公积转增 

根据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2010 年 6 月 30 日总股

本 37,125.6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股本 4 股，变更后的股本总

额为 51,975.84 万股。 

截至 2015 年末，上述事项未发生变化。 

二、发行人2015年度经营情况 



 

2015 年国际经济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面临着诸多

困难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尤其是市场萎缩和进口纱冲击等，发行

人董事会审时度势，坚定信心，同心协力，迎难而上，强力推进转型升级工作，

努力应对困难形势，深挖内部潜力，培育和发挥自身优势，在行业发展最为困难

的低谷时期，生产经营、投资发展和经济效益均呈现逆势稳步提升态势，企业总

体实力和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 

2015 年，发行人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工作，全年共参与 4 个行业标准的审定，

开发新品种 147 个，截止 2015 年 12 月，发行人共获得发明专利 12 项，外观设

计专利 17 项，实用新型专利 19 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 30,4670.9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0.38%，

利润总额 13,112.23 万元，比上年增长 30.5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1,722.4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8.83%。综合效益和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继续位居全国同

行业前列和河南省第一位，并连年被评定为“中国棉纺织行业竞争力前二十强企

业”。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从事中高档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坯布

面料系列产品、纱线系列产品和色织服装面料系列产品等。2015 年，公司实现

主营业收入 303,379.64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99.58%，其中纱线和坯布面

料产品的销售收入占营业总收入比例较高，2015 年上述两项产品的收入分别为

148,637.84 万元和 141,006.68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8.99%和

46.48%；发行人原棉和色织面料的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低，分别为

2.35%和 2.18%。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 
2015 年 2014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坯布面料 141,006.68  46.48% 137,565.49 40.55% 

纱线 148,637.84  48.99% 153,833.23 45.35% 

色织面料 6,612.85  2.18% 7,066.57 2.08% 

原棉 7,122.26  2.35% 40,749.72 12.01% 

合计 303,379.64 100.00% 339,215.01 100.00% 

注：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纱线系列产品、坯布面料系列产品和色织面料系列产品，原棉为生产

上述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公司在满足自己生产需要的前提下，会根据原棉的市场行情和采购



 

成本出售一部分原棉。 

发行人 2015 年经营情况 

单元：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动 

一、营业总收入 304,670.90 339,946.09 -10.38% 

二、营业总成本 255,686.87 295,464.35 -13.46% 

其中：营业成本 255,686.87 295,464.35 -13.46% 

营业税金及附加 426.85 774.05 -44.86% 

销售费用 9,391.48 7,280.57 28.99% 

管理费用 18,171.16 14,594.60 24.51% 

财务费用 17,414.92 17,474.97 -0.34% 

资产减值损失 1,385.45 562.78 146.18% 

加：投资收益 -13.48 -11.15 20.95% 

三、营业利润 2,180.69 3,783.63 -42.37% 

加：营业外收入 11,101.31 6,431.55 72.61% 

减：营业外支出 169.77 171.86 -1.22% 

四、利润总额 13,112.23 10,043.31 30.56% 

减：所得税费用 1,389.76 1,764.33 -21.23% 

五、净利润 11,722.47 8,278.98 41.59% 

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51.65 23,367.08 -33.02%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合计 322,521.94 274,210.91 17.62% 

其中：货币资金 60,225.72 54,841.77 9.82% 

应收票据 10,985.50 11,230.80 -2.18% 

应收账款 43,030.78 42,335.33 1.64% 

预付款项 74,031.20 57,583.27 28.56% 

其他应收款 3,391.66 2,339.38 44.98% 

存货 119,971.34 98,573.95 21.71% 

其他流动资产 10,885.74 7,306.41 48.9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9,177.72 284,655.04 5.1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852.4 865.88 -1.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86.60 1,648.00 8.41% 

固定资产 214,346.74 216,368.59 -0.93% 

在建工程 3,801.61 - - 

无形资产 17,515.22 12,860.91 36.19%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99.83 1,762.31 13.48% 

其他非流动资产 58,875.32 51,149.36 15.10% 

资产总计 621,699.65 558,865.95 11.24% 

流动负债合计 219,840.98 174,067.73 26.30% 

短期借款 128,280.00 106,124.00 20.88% 

应付票据 30,084.00 21,460.00 40.19% 

应付账款 12,566.40 10,339.58 21.54% 

预收款项 559.52 2,795.36 -79.98% 

应付职工薪酬 9,367.69 6,427.53 45.74% 

应交税费 1,751.58 3,195.99 -45.19% 

应付利息 4,125.32 4,257.50 -3.10% 

其他应付款 3,325.84 2,747.77 21.0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9,780.64 16,720.00 78.1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9,474.38 192,681.07 3.53% 

长期借款 39,500.00 41,380.00 -4.54% 

应付债券 96,961.03 98,599.35 -1.66% 

长期应付款 4,011.68 - - 

专项应付款 51,069.00 48,009.00 6.37% 

递延收益 7,837.07 4,631.77 69.20% 

递延所得税负债 95.6 60.95 56.85% 

负债合计 419,315.36 366,748.79 14.3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304,670.90 339,946.09 -10.38% 

营业成本 255,686.87 295,464.35 -13.46% 

营业利润 2,180.69 3,783.63 -42.37% 

利润总额 13,112.23 10,043.31 30.56% 

净利润 11,722.47 8,278.98 41.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722.47 8,443.52 38.83% 

少数股东损益 - -164.54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同比变动 

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入 300,397.68 325,868.62 -7.82% 

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出 284,746.03 302,501.54 -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51.65 23,367.08 -33.02% 



 

投资活动现金流流入 3,073.41 48,023.00 -93.60% 

投资活动现金流流出 32,129.03 84,316.81 -61.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055.62 -36,293.81 -19.94% 

筹资活动现金流流入 184,623.07 193,644.00 -4.66% 

筹资活动现金流流出 171,913.64 180,236.31 -4.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09.42 13,407.69 -5.21%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827 文件批复，发行人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公开发行了 3 亿元公司债券（第一期）。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3 亿元全

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调整负债结构。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5 年末，公司将本期全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借款，与募集说明

书承诺的用途一致。 

三、本次公司债券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均按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已使用完毕。 

  



 

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调度资金，及时、足额

地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第六节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好，与募集

说明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保持一致。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2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 4 月 25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的上

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 

发行人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5 年付息公告》。根据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的票面利率为 7.10%，确定了 2015 年 4 月 27 日支付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015 年 4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为 71.00 元(含税)/10 张（面值 1,000 

元），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 张（面值 1,000 元）派发

利息为人民币 56.8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实

际每 10 张（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63.90 元；债券付息期的债券登记

日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除息日：2015 年 4 月 27 日，付息资金到账日：2015

年 4 月 27 日。发行人已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实施完成了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2015 年的付息分配，实际兑付债息为 21,300,000.00 元。 

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公告了《关于“11 新野 01”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

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05），并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2015 年 3 月 17 日分别公告了第二次、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司决定

不调整“11 新野 01”票面利率，其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维持 7.10%不变；“11

新野 01”债券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日（2015 年 3 月 13 日至 2015 年 3 月 17



 

日）选择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1 新野 01”债券申报回售。根据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1 新野 01”的回售数量为 0 张，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剩余托管量为 3,000,000 张。 

 



 

第七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按约定执行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九节 发生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事项的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影响本期债券本息安全

的事项。



 

第十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年末，公司提供对外担保余额为 77,700.00 万元，其中：南阳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 13,000.00 万元，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8,000.00 万元，河南

天冠燃料乙醇有限公司 11,700.00 万元，河南省淅川县有色金属压延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 万元，新疆锦域纺织

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万元。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未决诉讼及债务纠纷。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